
理財規劃顧問 AFP 持續進修要點修訂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要點所稱「進修」，其範圍如

下： 

一、參加本會主辦、合辦、協辦或本會

團體會員、授權教育訓練機構、本會認

可之公協會所舉辦與理財規劃專業有

關之課程、座談會、研討會、演講會或

同類型會議。 

 

二、擔任上項課程或會議之講師或主講

者。 

 

七、其他經本會公告認可之進修。 

 

 

第二條第二項 

前項所稱「與理財規劃專業有關」，依

據本會 AFP 理財規劃顧問認證辦法第

九條第五款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要點所稱「進修」，其範圍

如下： 

一、參加本會主辦、合辦、協辦或本

會認可機構所舉辦與理財規劃專業有

關之座談會、研討會、演講會或同類

型會議。 

 

 

二、擔任上項會議之講師或主講者。 

 

 

七、其他經本會認可之進修。 

 

 

第二條第二項 

前項所稱「與理財規劃專業有關」，依

據本會理財規劃顧問(AFP)認證辦法

第九條第五款規定，係指進修內容必

須與「理財規劃」或「風險管理與保

險」、「員工福利與退休金」、「投資」

及「租稅與財產移轉」等四項專業有

關。管理實務和理財規劃軟體的課程

不包含在認可之本要點之進修範圍

內。 

 

 

 

 

 

 

 

 

 

 

修訂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款 

為利於持證人了解

本會認可機構等相

關單位。 

 

 

 

修訂第二條第一項

第二款及第七款 

為更明確持證人可

認列之 CPD時數類

別而修正文字。 

 

修訂第二條第二項

為避免認證條文辦

法修訂影響 CPD持

續進修要點辦法條

文故刪除引用之條

款內容。 

 

 

 

 

 

 

 

 

 

 

 

 

 

 



第三條 

本要點之進修，採進修小時法，由本會

設檔登記。總進修小時為連續兩年度進

修小時之合計。AFP理財規劃顧問連續

兩年度總進修小時數不得低於二十進

修小時；其中具測驗或結業（學分）證

明之教育訓練，不得低於十進修小時。

依據本會 AFP 理財規劃顧問認證辦法

第九條第四款規定，前項之總進修小時

中，必須至少有兩小時之課程為本會教

育訓練委員會所認可之理財規劃顧問

紀律道德職業規範與執業準則課程。 

 

 

 

 

第四條本要點進修時數之計算規定如

下： 

一、參加本要點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

教育訓練，以實際到課或出席一小時為

一進修小時；來自團體會員之教育訓

練，兩年抵減總時數最多可計六進修

小時。 

 

四、擔任本要點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之

教席，以學分計算者，每一學分為四進

修小時，以堂課計算者，每一堂課為兩

進修小時；兩年抵減總時數最多可計十

進修小時。重複講授相同課程時，僅承

認首次講授之進修小時，重複講授部分

不予承認，惟能證明內容有重大之修改

者，不在此限。前項各款所稱一堂課，

係不包括休息時間之實際到課出席或

授課時間，以每五十分鐘為一堂課。 

 

 

第三條 

本要點之進修，採進修小時法，由本

會設檔登記。總進修小時為連續兩年

度進修小時之合計。理財規劃顧問

(AFP)連續兩年總進修小時不得低於

二十進修小時。依據本會理財規劃顧

問 (AFP)認證辦法第九條第四款規

定，前項之總進修小時中，必須至少

有兩小時之課程為由本會紀律及道德

委員會所認可之理財規劃顧問道德及

執業準則課程。 

 

 

 

 

 

 

第四條本要點進修時數之計算規定如

下： 

一、參加本要點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

之教育訓練，以實際到課或出席一小

時為一進修小時。 

 

 

四、擔任本要點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

之教席，以學分計算者，每一學分為

四進修小時，以堂課計算者，每一堂

課為兩進修小時；兩年抵減總時數最

多可計十五進修小時。重複講授相同

課程時，僅承認首次講授之進修小時，

重複講授部分不予承認，惟能證明內

容有重大之修改者，不在此限。前項

各款所稱一堂課，係不包括休息時間

之實際到課出席或授課時間，以每五

十分鐘為一堂課。 

 

 

修訂第三條 

為提高持證人理財

專業品質，故按比

例新增測業或結業

證書之時數條件；

並更正紀律道德職

業規範與執業準則

課程之所屬委員

會。 

 

 

 

 

 

 

 

 

修訂第四條第一款 

為避免進修管道過

渡傾斜於內部教育

訓練，新增時數條

件限制的規範。 

 

 

修訂第四條第四

款、第五款及第六

款 

總進修小時為連續

兩年度進修小時之

合計，並至少為二

十小時，為避免進

修內容聚焦在單一

項目上，調整各項

目進修內容得抵減

總時數以十小時為

上限。 



五、本要點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著作

每一千字為一進修小時，翻譯每兩千字

為一進修小時。以著作、翻譯工作抵減

進修時數者，兩年抵減總時數最多可計

十進修小時 

 

六、義務性參與本要點第二條第一項第

六款之命題、審題、組卷或試考作業，

兩年累計最高可計十進修小時。義務性

參與本會各項工作或各委員會會議者，

兩年累計最高可計十進修小時。可抵免

持續進修時數對照表請詳見附件一。 

 

 

 

刪除第五條 

 

 

 

 

 

 

 

第五條 本要點進修時數報送登錄: 

 

 

 

 

 

 

 

 

 

 

五、本要點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著

作每一千字為一進修小時，翻譯每兩

千字為一進修小時。以著作、翻譯工

作抵減進修時數者，兩年抵減總時數

最多可計十五進修小時。 

 

 

六、義務性參與本要點第二條第一項

第六款之命題、審題、組卷或試考作

業，兩年累計最高可計十五進修小時。

義務性參與本會各項工作或各委員會

會議者，兩年累計最高可計十五進修

小時。可抵免持續進修時數對照表請

詳見附件二。 

 

第五條 本要點進修時數之紀錄: 

理財規劃顧問(AFP)應將所參加的各

種持續進修時數自行紀錄並妥善保存

至少三年。持續進修時數紀錄表樣本

請詳見附件一。 

 

 

 

 

 

 

第六條 本要點進修時數報送登錄時

間及費用: 

 

 

 

 

 

 

 

 

 

 

 

 

 

 

 

第六款因抵免持續

進修時數對照表已

改為附件一而做文

字修正。 

 

 

 

 

修訂第五條 

本會已採線上申請

登錄時數，相關個

人時數紀錄於登錄

後由本會系統保

存，故刪除本條文。 

 

 

 

 

 

修訂第六條第一項 

因刪除第五條條

文，故調整條款往

前遞補。 

為因應進修時數報

送登錄已轉為線上

申請，故修訂原第

六條條文，刪除時

間及費用文字。 

 

 

 



進修時數報送登錄申請說明及應備齊

之文件內容如下: 

一、持續進修時數申請說明，詳見附件

二。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附件一: 

（一）參與本會各項工作： 

擔任本會命/審題委員 

 

M1第1單元及第2單元 集合命題 

命題數20題 可抵CPD 3小時 

 

M1~M5個別命題 

命題數10題 可抵進修時數5小時 

 

其他 

本會各項工作 

參與協會徵集義務性參與的各項定

期、不定期專案 可抵CPD時數以實際

參加時數計。 

 

 

（二）參與本會各委員會會議 

刪除教育訓練委員會課程抵免小組 

 

 

刪除教育訓練委員會工作小組 

 

 

 

進修時數報送登錄時應備齊之文件內

容包括: 

一、持續進修時數紀錄表，如附件一。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第十一條 

 

附件二: 

（二）參與本會各項工作： 

A. 擔任本會命/審題委員 

 

M1第1單元及第2單元 集合命題 

命題數 20 題 得抵 CPD 4 小時 

 

M1~M5 個別命題 

命題數 20 題 得抵 CPD 4 小時 

 

B.其他 

行銷推廣活動小組 

按實際參與各項行銷活動如演講、義

診、法規推動、網路改版時數計算（以

完成各項活動計）總抵免時數不得超

過15小時 

 

（二）參與本會各委員會會議 

教育訓練委員會課程抵免小組 

按實際參與小組會議計算（以會議次

數計） 可抵 CPD 時數 2 小時 

教育訓練委員會工作小組 

按實際參與小組會議計算（以會議次

數計） 可抵 CPD 時數 2 小時 

 

修訂第六條第二項 

為因應進修時數報

送登錄已轉為線上

申請，故將原附件

一時數紀錄表調整

為附件二進修時數

申請說明。 

 

 

 

 

 

修訂附件二 

調整為附件一， 

(一)命審審題相關

之進修時數，依命

審題所需實際執行

時間抵免 CPD 時

數，而其他相關之

進修時數，因應協

會不定期專案調

整。 

 

 

 

 

(二)該小組為因應

本會成立之初需要

而成立，現相關制

度與市場規範已趨

成熟，已無例行運

作之需要，現行本

會於有修訂需求

時，採取委託專家

以專案模式提報教

育訓練委員會。 



※AFP 義務性參與本會各項工作或各委

員會會議，兩年累計最高得抵進修時數

時數：10小時。 

 

附件二: 

一、持續進修課程時數申請登錄採線

上方式申請，申請人須進入本會網站

申請，其步驟如下 : 

步 驟 一 、 請 至 協 會 官 網

https://www.fpat.org.tw 進行登入 /註

冊 

 

步驟二、登入後，可瀏覽個人資訊，並

至使用者中心點選各項申請？ 

 

步驟三、選擇CPD持續進修時數登錄

申請。 

 

步驟四、選取進修類別，填寫上課時

數、課程日期、進修單位及課程/活動名

稱，若為公司內部教育訓練依上傳證

明文件內呈 現的畫面，進修單位可建

立XXXX內部教育訓練， 進修時數請

累加計算。 

 

步驟五、上傳課程證明文件，附件上傳

可採PDF、JPG圖片上傳，若是手機版

可拍照上傳。 

 

步驟六、可多筆提交CPD；填寫多筆資

料完成後即可送出申請單。 

 

步驟七、提交申請單後，約1-2個工作

天即可查詢結果，登入官網-使用者中

心CPD時數查詢。 

 

 

※AFP義務性參與本會工作者，兩年累

計最高可抵 CPD 時數：15 小時 

 

 

附件一: 

持續進修時數紀錄表 [樣本] 

持續進修時數紀錄表 

 

 

 

 

 

 

 

 

 

 

 

 

 

 

 

 

 

 

 

 

 

 

 

 

 

 

 

 

 

 

修訂附件一 

調整為附件二，因

已改為線上申請，

刪除持續進修紀錄

表，增設線上申請

說明並修訂專業類

別活動代碼。 

 

 

 

 

 

 

 

 

 

 

 

 

 

 

 

 

 

 

 

 

 

 

 

 

 



二、申請進修時數登錄時，得依各項不

同性質進行活動分類，其活動分類代碼

說明如下: 

 

01 參加本會主辦、合辦、協辦或本會

團體會員、授權教育訓練機構、本會認

可之公協會所舉辦與理財規劃專業有

關之課程、座談會、研討會、演講會或

同類型會議。 

 

02 參與活動代碼01之講師或主講者。 

 

03 參與大學院校(含)以上與理財規劃

專業有關之正規或推廣教育，研習科

目與理財規劃專業有關，並取得學分

或結業證明者。 

 

04 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院校

(含)以上之正規或推廣教育機構擔任

教席，講授與理財規劃專業有關課程，

取得證明者。 

 

05 與理財規劃專業有關之著作、譯

作，經登載於新聞行政機關登記有案

之報章雜誌、本會會訊或經主管機關

登記有案之合法出版商出版並擁有著

作權者。 

 

 

 

06 義務性參與本會認可之CFP®國際

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專業能力測驗

之命題、審題、組卷或試考作業，或義

務性參與本會各項工作及各委員會會

議者。 

 

二、申請進修時數登錄時，得依各項

不同性質進行活動分類，其活動分類

代碼說明如下: 

 

01 參與本會主辦或本會認可與理財

規劃專業有關之理財規劃座談會、研

討會及演講會或同類型會議。 

 

 

 

02 參與活動代碼01之講師或主講者。 

 

03 參與大學院校(含)以上與理財規

劃專業有關之正規或推廣教育之教

席。 

 

04 參與編簒與理財規劃有關之譯作

或學術性文章者。 

 

 

05 參與本會各項工作或各委員會會

議等義務工作。 

 

 

 

 

 

 

06 參與 CFP®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

顧問專業能力測驗命題、審題、組卷、

試考等義務工作。 

 

 

 

 

 

 

 

 



07 其他經本會公告認可之進修。 

 

三、透過本會報名之活動或課程等，由

本會確認持證人持續進修時數後，主

動匯入系統，無需線上申請。 

 

 

 

 


